
关于开展长春理工大学2026年上半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评定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21〕310号）、《吉林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吉财教[2022]1196号）、《长春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长理工研字〔2025〕4号）和各学院制定的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细则实施方案，为了做好2026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评定工作，具体通知如下。
一、申请对象
《长春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长理工研字〔2025〕4号）第三条内容变更为“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在学制内的全日制在籍在校研究生均有资格申请”。

二、名额分配

	学院

代码
	学院名称
	博士
	硕士

	
	
	一等
	二等
	三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001
	物理学院
	2
	3
	7
	9
	15
	43

	002
	光电工程学院
	2
	4
	10
	12
	19
	55

	003
	机电工程学院
	1
	2
	4
	10
	16
	48

	004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1
	2
	5
	13
	20
	59

	005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
	1
	2
	5
	12
	20
	58

	006
	人工智能学院
	
	
	1
	1
	2
	6

	007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
	1
	3
	4
	6
	19

	008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1
	1
	3
	7
	11
	33

	009
	数学与统计学院
	
	
	
	4
	6
	18

	010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1
	4
	6
	16

	011
	经济管理学院
	
	
	
	3
	4
	12

	012
	外国语学院
	
	
	
	3
	4
	12

	013
	文学院
	
	
	
	5
	8
	23

	014
	法学院
	
	
	
	7
	11
	32

	0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5
	7
	21


注：上半年评定学业奖学金时，若出现名额空缺的情况，直接作为本学院下半年学业奖学金评定的名额。

三、评审与发放程序
（一）各学院负责制定本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评定细则实施方案，并在学院官方网站向全体研究生公布（应于2025年下半年已完成）。

（二）符合条件的研究生向学院评审委员会提交《长春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申请审批表》（附件1）。

（三）各学院评审委员会负责本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资格审查和评审工作，评定结果应在全院范围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

（四）研究生院负责审核各学院提交的拟定获奖学生名单，提交学校评审领导小组审定，审定结果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

（五）各学院报送获奖学生账户信息，由研究生院将相关材料报送至财务部门，及时足额发放奖学金。

（六）将获奖材料装入学生档案。
四、时间要求

（一）学术科研业绩成果认定时间应为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
（二）5月7日17:00前，符合条件的研究生填写《长春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申请审批表》（附件1），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

（三）5月30日17:00前，各学院完成初审与公示，将附件1的纸质版一式一份、《长春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申请审批情况汇总表》（附件2）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材料，报送研究生院。

（四）6月14日17:00前，研究生院汇总全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拟定名单并完成公示，将评审结果形成材料报主管校领导批准后发文公布。

（五）6月20日17:00前，各学院将《长春理工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发放明细表》（附件3）的电子版和纸质版一式一份，报送研究生院。

（六）6月30日前，附件1加盖公章，学院将此表装入学生本人档案。
五、工作要求
各学院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组织好参评研究生的资格审核和评定工作，要切实做好各评定环节的公示工作，包括学院的奖学金评定细则实施方案、名额、拟获奖名单等，要及时受理、处理好学生的申诉。
研究生院
2026年4月20日


